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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601         证券简称：佰利联        公告编号：2015-071 

 

河南佰利联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媒体报道的澄清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特别提示：公司股票将于 2015 年 6 月 15 日开市起复牌。 

 

一、报道情况 

公司于 2015 年 6 月 12 日早间发现公共媒体对公司 2015 年非公开发行股份

募集资金拟收购标的公司四川龙蟒钛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龙蟒钛业”）

的有关事项的质疑报道，现对有关情况进行说明。 

二、澄清说明 

现公司针对该报道涉及的相关情况予以澄清说明如下： 

1、本次交易不适用《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二条第三款规定如下：“上市公司按

照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的发行证券文件披露的募集资金用途，使用募

集资金购买资产、对外投资的行为，不适用本办法”。 

公司本次收购龙蟒钛业100%股权，是河南佰利联化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佰利联”或“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之一，即佰利联

通过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方式募集资金102.60亿元，其中90亿元用于向

龙蟒钛业的现有股东支付现金购买其持有的龙蟒钛业100%股权。 

因此，本次交易事项属于非公开发行事项，不适用《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管理办法》。 

2、龙蟒钛业毛利率高于同行业公司 

与同行业上市公司相比，龙蟒钛业的钛白粉毛利率明显高于同行业平均水

平，主要原因是：（1）成本优势：在同行业中，龙蟒钛业钛白粉产品具有明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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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和成本优势。与国内其他钛白粉生产企业相比，龙蟒钛业拥有行业内少有的

“钒钛磁铁矿—钛精矿—钛白粉”钛白粉生产完整产业链。龙蟒钛业生产钛白粉

所需的主要原材料钛精矿，2014年已实现全部由公司自产自供；而同行业上市公

司的钛精矿依靠国内、国际外购，采购成本较高。龙蟒钛业拥有的资源优势明显，

抗风险能力较高。（2）产品价格优势：龙蟒钛业公司产品价格优势主要从产品类

别和产品市场地位两方面形成。颜料级钛白粉分为金红石型和锐钛型两类，两者

相比较，在白度、着色力、遮盖力、耐候性、分散性等质量指标方面，金红石型

钛白粉明显优于锐钛型钛白粉，相应地，市场金红石型钛白粉报价明显高于锐钛

型钛白粉报价。报告期内，龙蟒钛业钛白粉产品全部为高档金红石型钛白粉，主

要包括R996高档通用级金红石型钛白粉以及LR-108、LR-952等油墨、造纸、塑

料专用金红石型钛白粉；同行业上市公司除生产金红石型钛白粉外，还生产价格

相对较低的锐钛型钛白粉。近年来，龙蟒钛业的钛白粉销售价格明显高于同行业

平均水平。产品市场地位方面：作为国内钛白行业的领军企业，基于稳定的自给

原材料品质、较高水准的研究开发水平以及长期的生产经验积累等方面的因素，

龙蟒钛业钛白粉的品质、市场口碑在报告期内一直保持在较高水准，相应的，龙

蟒钛业产品价格在国内市场同种类型产品中亦保持较高水平。目前，龙蟒钛业钛

白粉价格是国内各大钛白粉生产厂商价格参照的主要标准之一。 

综合资源和产品价格两项优势，报告期内龙蟒钛业钛白粉毛利率比同行业上

市公司平均水平高。 

3、股权转让和增资的合理性及关于避税嫌疑的事项 

1）2014年7-8月集团公司收购了四川龙蟒钛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外部股东股

权，其作价依据为：按2013年审计后净资产7.46元/股，总计收购2627.89万股。 

2）2014年9月18日经《四川龙蟒钛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四次临时股东会》决定，

对截止2014年9月17  日在册股东按2.90元/股进行利润分配。本次利润分配后，

集团公司于2014年11月20日又收购了叶氏油墨中山有限公司道名企业管理咨询

服务（深圳）有限公司的股权1806.84万股，于2014年11月20日收购了孙大贵持

有的股权689.47万股，其股权转让价格参照2014年收购外部股东的股权转让价

格，并考虑2014年9月的利润分配因素，双方自愿同意按4.56元/股作为股权转让

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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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015年1月经《2015年四川龙蟒钛业2015年四川龙蟒钛业股份有限公司第

一次股东大会》决定以2014年12月31日股本36,136.8万元为基础,按3.6元/股进行

利润分配，分配利润130,092.48万元。 

4）2015年1月经《2015年四川龙蟒集团有责任公司临时股东会》股东决议确

定，同意钛业公司股本由36,136.8万元增资至12亿元，四川龙蟒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同意放弃本次对龙蟒钛业公司进行增资，并一致同意由西藏龙蟒投资、李家权、

陈开琼、范先国等对龙蟒钛业进行增资。 

5）《2015年四川龙蟒钛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次股东大会》全体股东一致表决

通过，同意西藏龙蟒投资有限公司、李家权、范现国、陈开琼以现金方式按1元/

股对四川龙蟒钛业股份公司进行增资83,863.20万元，本次增资后，注册资本为12

亿元。增资款于2015年1月—2015年3月陆续到位，并经会计师事务所出具验资报

告。其增资款来源为龙蟒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分配的现金股利5.94亿元，不足部分

由股东自筹。 

 6）2015年4月8日，陈开琼、范先国分别与李家权签署股权转让协议，同

意按1元/股的价格将其所持的股份全部转让给李家权，转让价格按1元/股进行主

要考虑到其增资时间较短，此次股权转让陈开琼和范先国属完全自愿行为。 

2014年7-12月份，龙蟒集团收购包括道名企业管理咨询服务（深圳）有限公

司、孙大贵等股东股权，均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龙蟒集团支付了价款，自然人

股东均已缴纳个人所得税。上述股权转让以龙蟒钛业2013年末经审计净资产为定

价依据并根据分红情况进行调整。 

2015年1月西藏龙蟒投资、李家权、陈开琼、范先国等对龙蟒钛业进行增资，

龙蟒钛业股本由36,136.8万元增资至12亿元，增资款项于1-3月陆续到位，并完成

验资；2015年4月陈开琼、范先国分别与李家权签署股权转让协议，同意按1元/

股的价格将其所持的股份全部转让给李家权。上述事项均履行相应的审批程序，

四川龙蟒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各股东表示无异议，陈开琼和范先国对李家权的股权

转让属完全自愿行为。 

上述转让和增资行为，并不会改变各股东持有的股权计税成本，符合相关税

法和相关法律规定。 

4、公司在本次发行前和发行后均无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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佰利联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谭瑞清（公司股东河南银泰投资有限公司和汤

阴县豫鑫木糖开发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杜新长（公司股东青岛保税区千业

贸易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和许刚，直接或间接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数额达

3,624.7833万股，占佰利联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总股本的比例为51.78%。 

谭瑞清、杜新长和许刚于2010年3月3日共同签署了《一致行动协议》，协议

各方同意在重大事项上采取一致行动，从而共同控制公司，有效期为自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及上市之日起满3年。公司股票于2011年7月15日上市交易，截至

2014年7月14日，公司上市已三年，《一致行动协议书》规定的期限已届满，于2014

年7月15日到期终止。 

目前公司持股较为分散，仅许刚、河南银泰投资有限公司、焦作东方博雅投

资有限公司、汤阴县豫鑫木糖开发有限公司4名股东持有发行人5%以上的股份，

其持股比例分别为13.57%、9.80%、6.91%、6.27%，该4名股东均无法单独拥有

可实际支配发行人的股份表决权以决定其董事会半数以上成员的选任以及其他

重大事项之权力。公司原实际控制人未再签署《一致行动协议书》且未作其他一

致行动的安排。 

2014年9月9日上海市锦天城（深圳）律师事务所出具《上海市锦天城（深圳）

律师事务所关于河南佰利联化学股份有限公司之<一致行动协议书>到期暨无实

际控制人的法律意见书》，认为：《协议书》到期终止后，公司原3名一致行动人

已丧失其一致行动人之身份和地位，故已毋需再承担一致行动人之相关责任和义

务；又鉴于公司目前无新的《协议书》或其他一致行动安排之行为和事实，故公

司目前无一致行动人；此外，鉴于目前公司自然人股东股权分散，且无一致行动

人在重大事项上一致行动从而共同控制公司，公司目前无实际控制人。公司已由

原3人共同实际控制转变成为无实际控制人。 

因此，在本次非公开发行前，公司无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前三大股东的持股情况和持股比例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许刚 20.13% 

谭瑞清及其控制的企业 17.60% 

李玲 13.66% 

本次非公开发行对象王泽龙，将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份5,300万股，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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佰利联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总股本的9.05%，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相关规定，为上市公司的潜在关联自然人，但是，王泽龙与上述发行完成

后的前三大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及一致行动协议。 

本次非公开发行对象魏兆琪与上述发行完成后的前三大股东不存在关联关

系及一致行动协议。 

因此，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公司仍无股东具有单独拥有可实际支配发行

人的股份表决权以决定其董事会半数以上成员的选任以及其他重大事项之权力，

公司在本次发行完成后依然无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 

三、其他说明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为公司指

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公司董

事会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河南佰利联化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六月十二日 




